
— 1 — 

 
芜湖市总工会  

 

芜工劳经〔2021〕4 号 
 

★ 
 

  

 

关于做好 2021 年省部级劳模、 

市厅级劳模信息调查和困难补助资金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省江北产业集中区工会联合会，经济技

术开发区总工会，长江大桥开发区工会，系统工会，行业工会联

合会，驻芜单位工会，直属企业工会： 

根据省总工会《安徽省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管理暂行办法》

（皖工〔2021〕42 号）和《关于开展省部级劳模信息调查和困

难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皖工办〔2021〕18号）文件精神，

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1 年省部级劳模、市厅级劳模信息调查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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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查时间 

省部级劳模所要申报项目及市厅级劳模体检申报在 9 月 17

日前完成，市厅级劳模其它申报项目在 10 月 10日前完成。 

二、省部级劳模慰问补助申报项目 

1、春节慰问金：发放对象为健在并保持荣誉的省部级劳模，

慰问金标准待省总确定。 

2、荣誉津贴：发放对象是按国家规定办理退休手续或者不

属于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达到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年龄的省

部级劳模，津贴标准待省总确定。（统计退休年龄结点在 2020 年

12 月 31日） 

3、生活困难补助金：发放对象为月平均收入在 2500元以下，

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 元。 

4、困难帮扶金：发放对象根据劳模患病、亲属患病、遭受

意外灾害等造成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申报，按照《暂行办法》（皖

工〔2021〕42 号）规定执行，最高帮扶金额原则上每人不超过

20000元。 

三、市厅级劳模补助申报项目 

1、生活困难补助金：发放对象是收入较低的市厅级劳模，

具体为职工劳模月平均收入在 2500 元以下的，农民劳模男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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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60 周岁、女性年满 55 周岁且无固定收入或丧失劳动能力的，

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 180 元。 

2、特困帮扶金：主要用于缓解劳模因本人或家属患大病、

遭受意外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参照《暂行办法》（皖工

〔2021〕42号）规定执行，帮扶标准为 2000-6000 元。 

3、健康体检补助金：对收入较低、生活困难，已经认定并

保持荣誉称号的市厅级劳模每年安排一次体检，2021 年体检标

准为每人 800 元（劳模所在单位组织年度健康检查的除外），由

市总工会组织劳模体检，体检补助金按实际情况直接拨付给承办

体检单位。 

四、专项补助资金申报与审核程序 

审核和发放程序按照《安徽省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管理暂

行办法》（皖工〔2021〕42号）第四章申请与发放中的第十五条、

十六条执行。具体要求为： 

1、劳模向所在单位工会或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工会提

出书面申请，实事求是地反映本人和家庭经济情况、家庭困难状

况及原因，填写收入及生活困难情况调查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劳模所在单位工会或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工会对符合申

报条件、拟进行补助的人员及时向县(市、区)总工会申报。 

2、县(市、区)总工会、系统（局）、直属单位工会要组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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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以上工作人员到劳模家庭走访调查,填写《劳模家庭走访调查

表》，核实情况，对初审符合申报条件、拟进行补助的人员在所

在单位或社区公示后，填报各级劳模专项资金补助申报汇总表，

出具意见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报市总工会。 

五、劳模申请专项补助金时需提供材料 

1、劳模本人的书面申请（根据所获最高荣誉选择填写附件）； 

2、劳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劳模荣誉证书复印件； 

4、申请生活困难补助金，还应提供劳模本人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期间的月收入工资证明（银行流水或是加盖公章

的单位工资发放单）及其他收入材料； 

5、申请困难帮扶金，还应提供导致家庭困难的相关证明材

料：本人和家庭的收入证明、病情诊断证明、2020 年 7 月-2021

年 6 月期间的医疗费用单据（普通药房发票不在之列）等刚性支

出材料、突发事件鉴定报告、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承诺授权书等材

料。 

6、劳模本人的芜湖市扬子农村商业银行的银行卡复印件。 

7、承诺授权书等有关资料。 

六、工作要求 

1、对生活困难的劳动模范实行帮扶救助，体现了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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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模的重视和关怀，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时间紧，工作

量大，请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摸底调查和审核工作，如实、

及时、准确上报各级劳模补助申报资料和信息。 

2、申报资料各相关栏目必须有经办人签字和单位盖章，申

报家庭困难帮扶金的“困难情况”一栏必须填写。汇总表中必须

有工会分管主席和具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为便于全市汇总，

请将汇总表用 EXCEL 格式做成电子档。省部级劳模申报项目请选

择填附件 1-9，市厅级劳模请选择填附件 7-12，于 9 月在上述规

定时间内发送至 szjjb3876049@163.com 邮箱（请勿发至其它个

人邮箱），所有表格皆可在芜湖市总工会网站下载。 

联系人：吴奕、李艳    联系电话：3876049 

 

附件：1.省部级劳模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信息统计表 

2.2020 年度劳模生活困难补助金申请汇总表 

3.2020 年度劳模家庭困难帮扶金申请汇总表 

4.芜湖市 2021年省部级劳模荣誉津贴调查表 

5. 省部级劳模生活困难补助金申请表 

6. 省部级劳模家庭困难帮扶金申请表 

7. 劳模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承诺授权书 

8. 困难劳模家庭走访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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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   示（样表） 

10. 芜湖市 2021年市厅级劳模收入及生活困难情况 

调查表 

       11. 芜湖市 2021年市厅级劳模专项资金补助申报汇总表 

   12. 芜湖市 2021 年市厅级困难劳模体检情况登记表 

 

 

芜湖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部 

2021 年 9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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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部级劳模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信息统计表 

示例 张三 
11010119800

5011101 
男 1980/05/01 测试单位 主任 

XX省 XX市 XX

街道 

1350000000

0 
199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XXX 省总工会 XXX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获奖

年份 
获得荣誉称号 推荐单位 

备注

（证

明材

料是

否完

备） 

             

             

             

             

填表说明： 

1.推荐单位要细化：XX市 XX县（区）总工会，广德市、宿松县总工会，省直工会，省 XX产业工会，省总直管工会 XX工会

（如省总直管工会港航集团工会）。 

2.同时具有省劳模和全国五一荣誉的，请填写 2次，仅获得荣誉时间和获得荣誉称号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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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注：1.所属工会指市总工会，广德市、宿松县总工会，省直、省产业工会、省总直管工会。 

    2.月平均收入是指在 2020年度劳模的全部收入总和除以月数。具体见《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2020 年度劳模生活困难补助金申请汇总表 
所属工会盖章：               分管领导（签字）：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所属 

工会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年龄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就业情况 劳模类型 

月平均

收入（元

/月） 

拟补助

金额（元

/年） 

备注 
在职 退休 

全国

五一 

省劳模和

先进工作

者 

享受省部

级劳模待

遇者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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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度劳模家庭困难帮扶金申请汇总表 

所属工会盖章：                 分管领导（签字）：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所属

工会 
序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

证号 

年

龄 

工作单

位及职

务 

就业 

情况 
劳模类型 困

难

情

况

简

介 

困难

类型 

家庭年

度总收

入（元） 

家庭年

度内刚

性支出

（元） 

家庭

人口

数 

人均每

月可支

配收入

（元） 

当地低

保标准

3倍

（元） 

拟补助金

额（≤刚性

支出且不

高于 2万

元） 

备注 
在

职 

退

休 

全

国

五

一 

省劳模

和先进

工作者 

享受省

部级劳

模待遇

者 

                     

                     

合计：   

注：1.所属工会指市总工会，广德市、宿松县总工会，省直、省产业工会、省总职工服务中心。 

    2.年度内身故劳模在“困难情况简介”栏填写身故时间（精确到月份，如：2020.07）。 

    3.“困难类型”栏填序号“1、2、3”：1是符合收入减支出低于低保 3倍的劳模家庭，2是年度内身故劳模，3是一事一议劳模家庭。 

    4.家庭年度总收入、家庭年度内刚性支出、家庭人口数等概念参照《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5.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计算公式：（劳模家庭年度总收入-劳模家庭年度刚性支出总额）÷家庭人口数÷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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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芜湖市 2021 年省部级劳模荣誉津贴调查表 

填报单位（公章）：                            经办人签章：                  分管主席签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获奖时间及劳模名称 身份证号码 银行卡号 电话号码 补贴额（元） 

         

         

         

         

         

         

合

计 
达到退休年龄-79 岁       人； 80-89 岁       人；90 岁以上       人。 总计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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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省部级劳模生活困难补助金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就业状况（退

休、在职、其他） 
 联系电话  

家庭详细地址  

工作单位  

本人月平均收入 

（工资/离退

休费/养老金） 

 

劳模类型 

（划√） 

省劳模 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 全国五一 

   

有关收入申报事项（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12月 31日） 金额 

1、除离退休费或者养老金以外领取的其他社会保险金  

2、奖金、津贴、补贴及其他劳动收入  

3、出租或者出售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  

4、从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获得的基本生活费或者一次性收入  

5、法定赡养人或者扶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6、接受的馈赠或者继承收入  

7、其他应计入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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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补助： 

1、 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不主动就业或者经就业服务机构介绍无

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 

2、 安排子女自费出国（境）留学的； 

3、 子女进入高收费私立学校的； 

4、 劳模及其配偶名下自有住房超过 2套或拥有价值 20万元以上机动车

的；  

5、 其他不能列为发放对象的情形。 

 

本人无以上情况，且提供信息完全属实。 

 

申请人（签字）：            日期： 

填表说明 

本人月平均收入：社保关系不在本省的退休劳模和农民劳

模需提供最近一个月养老金银行发放账户明细清单复印件或相

关月平均收入证明；在职劳模需提供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或收入

纳税明细。 

 

劳模所在单位或街道（乡镇）工会核实意见： 

 

 

 

经办人：                    （工会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产业）工会审核意见： 

 

 

 

 

 

经办人 ：              （工会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劳模本人和单位共同填写，签字、盖章。 

2、此表一式两联，一联留存县区（产业）工会，一联留存市总工会。 

3、逾期未报将不列入本年度专项资金发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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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省部级劳模家庭困难帮扶金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就业状况（退

休、在职、其他） 
 联系电话  

家庭详细地址  

工作单位  

本人月平均收入 

（工资/离退休费

/养老金） 

 

劳模类型 

（划√） 

省劳模 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 全国五一 

   

困   

难   

情   

况 

困难情况的描述应包括：造成生活困难的原因、实际费用的支出情况、家庭共

同生活人员数量、家庭所有成员 2020年全年总收入情况等 

 

 

 

 

 

 

 

申请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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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难 

分 

类    

以下由基层工会在序号前划“√” ： 

1.  本年度收入扣减因病、因残、因意外等刚性支出后，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上年度本地区低保标准 3倍的省部级劳模家庭。 

2. 本年度内（2020.1.1-2021.12.31）过世劳模家属一次性慰问金。 

3. 特殊情况采取一事一议原则办理。 

填 

表 

说 

明 

1.因本人或直系亲属患重大疾病、残疾瘫痪的，需要提供病情诊断证明、医保

票据或相关失能证明，相关的护理费用证明； 

2.因遭受意外灾害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需要提供有关部门或所在单位等出具

的突发事件(如事故或者灾情)报告，或提供消防出警证明、居委会家庭损失证明等； 

3.因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以及其它特殊原因造成家庭困难的，由县

（市、区）工会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到困难劳模家庭进行走访调查，出具相关意见。 

4.过世劳模由基层工会提供证明。 

劳模所在单位或街道（乡镇）工会核实意见： 

 

 

 

经办人签字：             （工会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产业）工会审核意见： 

该同志困难情况属实。 

 

经办人签字 ：               （工会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劳模本人和单位共同填写，签字、盖章。 

2、此表一式两联，一联留存县区（产业）工会，一联留存市总工会。 

3、逾期未报将不列入本年度专项资金发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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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劳模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承诺授权书 

 
本家庭已提出申请享受        救助，本家庭同意取得此授权书的

工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向所有涉及到本家庭经济状况信息的部门或机构

查询、核对本家庭财产和收入状况，核查内容包括本人及家庭成员（包

含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及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的社保缴纳金、

机动车辆、房屋、存款、生产经营等情况。 

特此授权。  

姓  名            与户主关系          身 份 证 号 码  

1、                                                          

2、                                                         

3、                                                          

4、                                                         

5、                                                         

 

授权家庭：（户主签字、指模）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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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困难劳模家庭走访调查表 
 

申请人 
姓名 

 
家庭共同生活 

人口数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家庭 
困难 
综合 
情况 

  
 
（包含家庭收入及致困因素、刚性支出） 

 
 

            调查人员签字（两人以上）：    
 

年  月  日  
 
以上入户调查填写情况属实： 
                       
                         

被调查家庭成员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基层工会初审意见： 

县（市、区）总工会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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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公   示（样表） 
 

根据《省部级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管理暂行办法》， 

经过走访、审核、信息比对等，      等   名劳模（名单附后），

符合劳模生活困难补助条件，拟予以生活困难补助； 

等   名劳模（名单附后），符合劳模困难帮扶条件，予以困难帮

扶补助；现予以公示，公示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止，如有异议，请提出意见。 

 

监督电话：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基层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名单需含劳模姓名、单位职务

等信息。 

    市级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除以上基本信息外，还需公示

拟补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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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芜湖市 2021 年市厅级劳模收入及生活困难情况调查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单位名称 
 家庭详细 

住    址 

 

获奖时间及劳模

荣誉证编号 

 

 
本人月 

平均收入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生活困难情

况（申报特困帮

扶的，请详细填

写此栏。不申报

的不填） 

 

在本单位 

（村、社区） 

公示情况 

                                                                                                            

 

 

                                      

经办人（签字）                     本单位（村、居委会）盖章 

 

本单位（街道、

乡镇）劳资或 

财务部门 

审核签字、盖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单位

（街道、

乡镇）工

会审核

签字盖

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区） 

总工会 

签字审核盖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总（产

业）工会

审核签字

盖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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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1 

芜湖市 2021 年市厅级劳模专项资金补助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就业

情况 

荣获时间

及荣誉证

编号 

月平均

收入

(元) 

全年 

补助金额 

（元） 

家庭困难原因（申报特困 

帮扶的，请详细填写此栏。

不申报的不填） 
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联系电话 备注 

              

              

              

              

              

              

              

              

              

              

合计             

经办人签章：                                                分管主席签章：                            201



— 20 — 

附件 12 

芜湖市 2021 年市厅级困难劳模体检情况登记表 

序号 姓  名 
性
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获奖时间及
劳模称号 

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 困难类型 

        

        

        

        

        

        

        

        

合计        

注：困难类型请填低收入或特殊困难。 


